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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新问题、新挑战 
— — 饮用水新国标与水源污染事故应急供水对我国城市供水的影响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系 张晓健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副会长) 陈 超 

备受供水行业关注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2006)经过多年的酝酿 ，已经于 2006年 12月 29日颁布，将于 

2007年 7月 1日正式开始实施。饮用水新国标的颁布实施，将 

彻底改变我国供水水质标准长期滞后的局面，对于我国供水行 

业实施工艺改造 ，提高供水水质，保障居民饮水安全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 

除新国标之外 ，2005年底发生的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事件 

和北江镉污染事件的应急供水工作也是我国城市供水史上的 

大事。它标志着我国供水行业在关注微污染水源水饮用水处理 

的同时，又增加 了应对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应急供水工作的要 

求。 

饮用水新国标的颁布与城市供水应急处理技术是当前我 

国城市供水行业面临的两大挑战。 

1．新国标的主要特点 

新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充分肯定 

了卫生部 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和建设部 城市供水水质标 

准》对于原国标 (GB5749—85)的修订，实现了与国际主流水 

质标准的接轨。新国标实行之后，原国标和卫生部水质规范随 

即废止。 

新 国标 大幅 增加 了污 染 物检 验项 目，水 质 指标 由 

GB5749-85的 35项增加至 106项，增加 了71项，修订 了8 

项。增加的污染物项目主要是毒理学指标，无机化合物由 10项 

增至 21项 ，有机化合物由5项增至 53项，重点加强了对有机 

污染物的控制。同时，正式将耗氧量、氨氮这两个指标纳入其 

中，反映了新国标对水源水微污染现状的重视。在微生物、消毒 

剂、消毒副产物、农药等检验项目及限值方面，已经和国际先进 

水质标准基本一致。 

新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和 地表 

水环境 质量标准》 (GB3838—2002)、 地下水质量标准 》 

(GB／T14848—93)中关于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标准的要求，共 

同构成了我国饮用水相关水质标准体系。在这些标准中， 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是最终产品质量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和 地下水质量标准》相当于原材料标准。 

考虑到我国很多供水企业的自身条件限制，如工艺改造需 

要时间、新增水质检验项目较多且检验费用较高等实际情况， 

新国标中水质非常规指标的实施项目和日期由各省级人民政 

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报国家标准委、建设部和卫生部备案， 

白2008年起三个部门对各省非常规指标实施情况进行通报， 

全部指标最迟于 2012年 7月 1日实施。新国标还在项 目限值、 

实施进度等方面做了一些放宽。例如，耗氧量、浑浊度、硝酸盐 

等指标限值在水源限制时适当放宽。为准备水质净化和水质检 

验条件，贾第鞭毛虫、隐孢子虫，三卤甲烷、微囊藻毒素 一LR等 

4项指标延至 2008年 7月 1日起执行。 

由于新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是 国家强制性标准，当 

由于水源水质无法满足饮用水源水标准要求时 ，供水行业仍然 

必须采取工艺改进等措施来保证出水水质达标。这就大大增加 

了供水行业针对原水水质和自身情况，进行工艺改进，提高出 

水水质的压力。同时，由于新国标中的水质指标增加了71项， 

而且很多都需要大型仪器分析 ，给供水行业的监测化验带来了 

很大难度。新标准规定的限期之前，我国各地供水企业将掀起 

一 轮工艺改造和分析化验设备采购的高潮。 

2．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供水是供水行业面临的新问题 

2．1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供水问题的产生 

2005年 12月，广东韶关冶炼厂向北江违法排放含镉废 

水，形成几十公里的污染带，造成韶关、英德等市的水源污染， 

并严重威胁了下游广州、佛山等地的水源，给下游的居民生活、 

工业和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事件和北江镉污染事件，使我国城市供 

水行业深切认识到了突发性污染事故对于供水的巨大影响，应 

急供水成为我国城市供水的一个新问题和新任务。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工业布局，特别是化工石化企业布局不 

合理 ，众多工业企业分布在江河湖库附近 ，造成水源水污染事 

故隐患难以根除。据国家环保总局调查，全 国总投资近 10152 

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 

IJ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此外，由于化学 

品运输中的车辆超限超载现象严重，运输事故时有发生，造成 

化学品的泄漏 ，污染下游水源。 

我国 2001年到 2004年问发生水污染事故 3988件 ，白 

2005年底松花江水污染事故发生后，国内又发生上百起水污 

染事故，其中多数是由工业生产和交通事故等突发性事故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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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城市供水应急体系构成框架图 

2．3应急处理污染物指标项目 

我国目前与饮用水相关的水质标准共 4个，包括新国家标 

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建设部颁布的行 

业标准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国家标准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 III类水体标准 

和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水源地补充项 目、(《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93)中的 III类水体标准。这些饮用水水质 

标准和供水水源水质标准中规定的项目共计约有 150个。 

对以上标准所涉及的约 150个项 目，根据其指标特性，确定在 

突发性水污染事故中需要考虑的应急处理项 目，其他指标列为 

非应急性项 目。 

非应急性项目包括非毒害性项目、综合性项目和水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污染项目，共25项，包括：11个感官性状和有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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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指标 (如浊度、色度、耗氧量)，此类指标如果有毒害作用， 

则用具体单项物质项 目表示；5个无明显毒害作用的一般化学 

指标 (如钠、铁、铝、氯离子、硫酸根)；9种仅在水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项 目，包括 4种消毒剂 (游离氯、一氯胺 、臭氧、二 

氧化氯)和 4种仅在水厂产生的消毒副产物 (氯化氰、次氯酸 

根、氯酸根、溴酸盐 )和 1种添加物 (丙烯酰胺)，这些污染物 

虽对人体有害，但在水源水和水源污染事故一般不会出现。 

应急项 目为饮用水标准中环境污染事故可能产生的污染 

物，共 123种。这类项目包括：金属污染物 20项、其它无机离子 

和无机综合指标 7项、农药 24项、芳香族化合物 27项、氯代烃 

12项、消毒副产物 10项、人工合成有机物及其他有机物 15 

项、微生物6项、放射性2项。再加上饮用水标准中没有的藻， 

在我国目前与饮用水相关的 4个水质标准中，共有 124项应急 

处理项 目。 

饮用水水质标准中污染物的限值是根据其终生饮用 (一 

般是70年)的健康风险计算得到的，而突发性污染事故往往 

只会造成短时影响 (一般是几天至十几天)。对于发生突发性 

污染事故时能否放宽水质标准中的限值 ，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于 

非急性毒性的污染物可以适当放宽，但是如何确定可以放宽的 

污染物项 目、放宽到多少，尚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后才做出结 

论。在没有官方认可的应急供水水质标准颁布之前，应急供水 

工作仍需遵循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的要求。 

2．4城市供水应急处理技术体系 

城市供水应急处理技术体系是整个应急供水系统的核心。 

应急处理技术不同于常规的水处理技术 ，其选择使用的原则包 

括：处理效果显著；能与现有水厂常规处理工艺相结合；便于建 

设，能够快速实施，易于操作；费用成本适宜，技术经济合理。 

根据应急处理技术的原则要求和我国应对突发性水源污 

染事故城市供水的经验，提出以下 7类水源突发污染应急处理 

技术： 

·应对可吸附有机污染物的活性炭吸附技术； 

。应对金属非金属污染物的化学沉淀技术； 

-应对还原性污染物的化学氧化技术； 
-应对微生物污染的强化消毒技术； 

- 应对挥发性污染物的曝气吹脱技术； 

。 应对藻类高发的综合处理技术； 

- 应对嗅味物质的综合处理技术。 

这些应急处理技术大多是比较成熟的应用技术，但在用于 

应急处理时，由于水质条件存在差别，文献资料 中的数据并不 

能直接应用，应急处理的具体工艺参数、实施方式仍需要通过 

实际的验证性试验来确定，才能确保应急处理的效果。这项验 

证性试验工作必须尽快开展，将得到的相关工艺及参数指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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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水水质 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56号 

《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 已于 2006年 12月 26日经建 

设部第 11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现予发布，自2007年 5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部部长 汪光焘 

二oo七年三月一日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水质管理，保障城市供水水质安 

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和 《城市供水条例》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从事城市供水活动，对城市供水水质实施监督管 

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供水水质，是指城市公共供水及 

自建设施供水 (包括二次供水、深度净化处理水)的水质。 

本规定所称二次供水，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储存、加压 

等设施，将城市公共供水或者 自建设施供水经储存、加压后再 

供用户的形式。 

本规定所称深度净化处理水，是指利用活性碳、膜等技术 

对城市 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作进一步处理后，通过管道形式直 

接供给城市居民饮用的水。 

本规定所称城市供水单位，是指从事城市公共供水及 自建 

设施供水 (包括深度净化处理供水)的企业和单位。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 

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 

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 

涉及生活饮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卫生主管部门按照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 

设部、卫生部令第 53号)的规定分工负责。 

第五条 对在城市供水水质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六条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体系由国家和地方两级城市 

供水水质监测网络组成。 

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由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 

心和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等经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资质认定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 (以下简称国家站)组 

成，业务上接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指导。建设部城市供水水 

质监测中心为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中心站，承担国务院建 

设主管部门委托的有关工作。 

地方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 (以下简称地方网)，由设在直 

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的国家站和其他城市经过省级 

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资质认定的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站 (以 

下简称地方站)组成，业务上接受所在地省、自治区建设主管 

部门或者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部门指导。 

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城市供水主管 

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特点、水质检测机构的能力和水质 

监测任务的需要，确定地方网中心站。 

第七条 城市供水单位对其供应的水的质量负责，其中， 

经二次供水到达用户的，二次供水的水质由二次供水管理单位 

负责。 

城市供水水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八条 城市供水原水水质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 

质标准。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做好原水水质检测工作。发现原水水质 

不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时，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并报告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市供水、水利、环境保 

国供水行业使用。 

3．结论 

饮用水新国标的颁布与城市供水应急处理技术是当前我 

国城市供水行业面临的两大挑战。 

新国标的颁布加重了供水行业提高水质的法律责任，大大 

增加了供水行业针对原水水质和自身情况，进行工艺改进，提 

高出水水质的压力。在新标准规定的限期之前，我国各地供水 

企业将掀起一轮工艺改造的高潮。 

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供水是供水行业面临的新问题。由于 

我国长期以来工业布局不合理 ，运输事故时有发生，突发性污 

染事故影响城市供水的现象在一段时期内难以遏制。我国供水 

行业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措施，构建包括应急监测预 

警系统、应急处理技术体系、应急处理设施工程、应急调度系统 

和应急管理体系在内的城市供水应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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